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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狀況調查訪問表 -主要家庭照顧者【副卷】

資料標準日：民國 111 年 10 月 31 日

調查期間：民國 111 年 11 月至 112 年 2 月

核定機關 行政院主計總處
訪員填寫

樣本編號

類
別

縣市
鄉鎮
市區

樣本序號
識
別

核定文號
中華民國 111 年 10 月 27 日
主普管字第 1110401199 號

1

流 水 號

1. 本調查係依據「統計法」及「老人福利法」之規定辦理，受
訪者有據實詳盡報告義務。

2. 本表所填資料，除供統計目的之用外，不作為其他用途。

有效期間 至民國 112 年 6 月底

主辦機關 衛生福利部

您好：
我們正在進行一項衛生福利部的老人狀況調查，要請教關於主要家庭照顧者的照顧情況及需

求，希望您能撥幾分鐘時間，協助填寫這份問卷。如果您對問題有感到尷尬、不願意回答，也請
您告訴我，我們可以跳過這個題目。本次調查所有資料，僅供整體決策與統計分析之用，保證絕
不任意公開或違反任何法律行為。

A. 照顧者姓名：

B. 訪查員姓名：

C. 可連絡到本人的電話

     ( 擇一即可 )

聯絡電話：(     )              手機號碼：

僅供複查人員與您做確認是否受訪時使用，保證不任意公開或違反任
何法律行為之用途，請您留下正確且方便連絡的電話號碼

D. 可接受複查時段 □早上 9:30~12:00       □中午 13:30~18:00      □晚上 18:30~21:30     

第一部分：主要家庭照顧者基本資料

由訪員確認【副卷】主要家照顧者與【主卷】照顧者一致，

若發現不一致，務必修正【主卷】

1. 請問您的性別：

□ (1) 男        □ (2) 女 □ (3) 其他

2. 請問您什麼時候出生的：民國：________ 年 ( 生肖 ________)

3. 請問您與被照顧者關係 ________________

被照顧者代碼

01. 配偶或同居人  　　02. 兒子   　　  03. 女兒   
04. 媳婦   　　05. 女婿    06. 兄弟 ( 含其配偶 ) 　　 
07. 姊妹 ( 含其配偶 ) 　　08. 父親 ( 含配偶父親 )  09. 母親 ( 含配偶母親 ) 
10. 孫子 ( 含其配偶 ) 　　11. 孫女 ( 含其配偶 )  12. 其他親戚 ( 請說明 )__________

4. 請問您的婚姻狀況：

□ (1) 有配偶或同居　　　□ (2) 喪偶         　　□ (3) 離婚或分居  □ (4) 未婚

5. 請問您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什麼？ ( 不論畢業、肄業、就學中都算 )
□ (1) 不識字  　□ (2) 自修、私塾 / 識字  　□ (3) 國小 
□ (4) 國 ( 初 ) 中  　□ (5) 高級中等 ( 高中、高職 ) 　□ (6) 專科 ( 五專前三年劃記高職 )
□ (7) 大學   　□ (8) 研究所 　  　□ (9)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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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是否與被照顧者同住？

□ (1) 同住 
□ (2) 未同住，住在隔壁或上下樓或同一社區，10 分鐘以內可以到達

□ (3) 未同住，住在附近 ( 交通時間 1 小時內可以到達 )
□ (4) 未同住，住的地方交通時間超過 1 小時

7. 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在工作 ?  
□ (1) 沒有

□ (2) 有
A. 您目前的工作是全職還是兼職？  □ (1) 全職　□ (2) 兼職 ( 含部分工時 )  
B. 為了照顧他 / 她，您的工作是否受到影響 ?

 □ (1) 沒有影響 
 □ (2) 有影響，請問是哪方面影響 ? ( 可複選 )

 □①必須減少工作時間   □②必須請假（事假、病假、家庭照顧假）

 □③必須彈性調整工作時間  □④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

8. 請問您目前是否在就學？　

□ (1) 是 　　□ (2) 否

9. 請問您在照顧他 / 她之前，有沒有在外面工作 ? ( 有領報酬的工作，全職、兼職都算 )
□ (1) 沒有

□ (2) 有
A. 您當時的工作是全職還是兼職？  □ (1) 全職　 □ (2) 兼職 ( 含部分工時 )  
B. 請問您當初是否為了要照顧這位家人，才結束這份工作 ?    

 □ (1) 是　　   □ (2) 不是，為了其他原因而離職

第二部分：照顧工作情形

10. 請填寫這位被照顧者資料？

項目 被照顧者

(1) 被照顧者狀況 ? ( 可複選 ) □失能 □失智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

(2) 您從什麼時候開始照顧這位家人？ 民國 _______ 年 _______ 月

(3) 您多常照顧他 / 她 ? ( 請填寫代碼 )
偶爾 ( 每週不到 1 次 )    
一週 1~2 次
一週好幾次 (3 次以上 )
每天，平均每日照顧的時間大約多久 ?

【若填者，請加填下列平均每天照顧時間】

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

11. 除了照顧這位家人外，是否還要照顧其他生活無法自理家人？

□ (1) 沒有 □ (2) 有，______ 位（不含這位失能家人）

12. 請問是否有其他人與您輪替照顧這位需協助的家人？ ( 輪替照顧是指其他人照顧這位家人時，

您可以自由安排這段時間的活動 ) ？
□ (1) 沒有 □ (2) 有，請問輪替照顧的人是被照顧者的：( 請填代碼 ) □□ 

@ 輪替照顧者代碼：
   01. 配偶或同居人    02. 兒子 03. 女兒 04. 媳婦

   05. 女婿    06. 兄弟 07. 姊妹 08. 父親
   09. 母親    10. 孫子 11. 孫女 12. 孫媳婦
    13. 孫女婿    14. 配偶的父母 15. 祖父母 16. 其他親友

       17. 本國籍看護    18. 外國籍看護  19. 其他家人均攤 20.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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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請問您是否希望有替代照顧者？

□ (1) 否【續答 13.1】 　□ (2) 是

13.1 請問您為什麼不希望有替代照顧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請問過去一個月內，您的身心狀況好不好 ?
□ (1) 非常良好  　□ (2) 還算良好   □ (3) 普通  
□ (4) 不太好  　□ (5) 非常不好

15. 請問您是否持有身心障礙證明、領有重大傷病卡 ( 含癌症 )、( 曾 ) 罹患骨骼系統疾病致使照

顧能力受限？

□ (1) 否   　□ (2) 是

16. 請問您在照顧這位家人時，過去一個月內是否有下列狀況：( 可複選 )

照顧壓力　□ (1) 擔心照顧不周  □ (2) 照顧的體力負擔大

身體壓力　□ (3) 感到疲倦   □ (4) 肌肉痠痛  □ (5) 無法好好休息

心理壓力　□ (6) 情緒受到被照顧者影響 □ (7) 自我壓力調適困難

經濟壓力　□ (8) 照顧費用負擔大  □ (9) 不能外出工作，收入受到影響

人際關係　□ (10) 家人關係受到影響 □ (11) 不能外出，影響社交生活

其　　他　□ (12)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 (13) 都沒有

17. 整體來說，您對於目前整體生活是否感到滿意？

□ (1) 非常滿意   □ (2) 還算滿意   □ (3) 普通

□ (4) 不太滿意   □ (5) 非常不滿意   □ (6) 不一定 / 很難說

第三部分：政府提供照顧者支持服務需求

18. 下列項目不論被照顧者有沒有申請過，您認為政府推動的各項長期照顧 2.0 服務措施，哪些

項目對您的照顧狀況有幫助？ ( 可複選，服務項目說明詳下頁 )
□ (1) 居家服務     □ (2) 日間照顧服務 ( 含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
□ (3) 家庭托顧     □ (4) 營養餐飲服務

□ (5) 交通接送服務     □ (6) 輔具購買、租借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 (7) 專業服務 ( 復能服務 )   □ (8) 喘息服務

□ (9) 巷弄長照站    □ (10) 失智症照顧服務 
□ (11)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 (12)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請問這位被照顧者是否申請過長期照顧 2.0 服務？

□ (1) 是【跳答 Q20】    □ (2) 否【跳答 Q21】 【跳答 Q21】

20. 過去 12 個月內，您的家庭使用 / 接受過的長期照顧 2.0 服務資源有哪些？ ( 可複選，服務項

目說明詳下頁 )【回答完本題，結束訪問】

□ (1) 居家服務     □ (2) 日間照顧服務 ( 含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
□ (3) 家庭托顧     □ (4) 營養餐飲服務

□ (5) 交通接送服務     □ (6) 輔具購買、租借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 (7) 專業服務 ( 復能服務 )   □ (8) 喘息服務

□ (9) 巷弄長照站    □ (10) 失智症照顧服務 
□ (11)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 (12)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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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請問您不申請使用長期照顧 2.0 服務的理由是：( 可複選 )
□ (1) 已有外國籍看護照顧   □ (2) 不知道有長照服務

□ (3) 申請太麻煩    □ (4) 被照顧者不願給外人照顧

□ (5) 照顧家人是自己不容推卸的責任 □ (6) 其他親友不同意

□ (7) 申請過但資格不符   □ (8) 考量部分負擔費用

□ (9) 使用過但服務無法滿足需求  □ (10)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服  務  項  目 簡  要  說  明

(01) 居家服務

專人到住家協助身體照顧或家務服務。身體照顧如上廁所、沐浴、穿換

衣服、進食….. 等；家務服務包含洗衣服、生活起居空間的清潔、準備

餐點、陪同或代為購買生活必需品、陪同就醫或連絡醫療機構等相關服

務。

(02) 日間照顧服務 ( 含小

規模多機能服務 )

指白天透過家人或交通車接送，讓失能者到日間照顧中心接受生活照顧

服務及健康促進等服務，晚上再由家人或交通車接送失能者回家之照顧

服務模式。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係以日間照顧服務為基礎，擴充辦理居家服務以及臨

時住宿服務。

(03) 家庭托顧

指失能者於照顧服務員住所內，接受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與安全性

照顧服務，及依失能者之意願及能力協助參與社區活動。服務內容包

含：①身體照顧服務、②日常生活照顧服務、③安全性照顧：如注意異

常狀況、緊急通報醫療院所……等

(04) 營養餐飲服務 送餐予無法外出用餐、無法居家備餐之中低、低收入戶失能者。

(05) 交通接送服務 提供失能者往返居家至醫療院所就醫、復健或透析治療之交通接送服務。

(06) 輔具購買、租借與居

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補助長照失能個案購買、租借輔具，及改善居家無障礙環境。

(07) 專業服務
由專業人員至個案家中指導與訓練個案及主要照顧者生活自理能力或

照顧技巧指導。

(08) 喘息服務

安排被照顧者暫時到喘息服務提供單位接受照顧（如社區式或機構式喘

息）或由照顧服務員到宅提供被照顧者照顧服務，讓照顧者獲得喘息的

時間與空間，減緩照顧者的照顧壓力。

(09) 巷弄長照站 提供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

(10) 失智症照顧服務
個案收案於「失能照護服務計畫」之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或失智社區服

務據點接受相關服務。

(11)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據點

針對照顧失能及失智長者之家庭照顧者為主要服務對象。服務據點專員

會提供長照資源與服務資訊，包括喘息、居家照顧、經濟協助等，也會

安排專業人員，指導較無經驗的民眾照顧技巧，並開設各式紓壓活動、

心理協談，給予照顧者情緒支持。

(12) 其他 除 1 至 11 項，使用的其他服務


